
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申請流程圖 

桃園市政府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

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申請審查作業 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
申
請
人 

 

 

－ 

 

 

事
業
廢
棄
物
管
理
科 

 

 10 日 

 7 日 

 7 日 

1. 受理後一次審查期限不超過 45 天，必要時通知申請者後延長，累計不超過 90 天。 

2. 審查期限扣除申請者補正及非審查機關因素之期間。 

3. 環境用藥管理資訊系統網址：https://mdc.epa.gov.tw/MDC/（申請許可執照專用）。 

4. 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網址：https://ems.epa.gov.tw/（申請專業技術人員專用）。 

  

1.申請管制編號及帳號 

3.繳納審查費、證照費 

2.登入系統填報 

 

7.核發許可證 

5.通知補正或退件 

現場與申請資料不符 

是 

否 4.收件受理 
及內容審查 

 6.現場勘查 

https://mdc.epa.gov.tw/MDC/
https://ems.epa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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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

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申請審查作業 

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表單、附件 
作業

期限 

1. 申請管制

編號及帳

號 

1. 於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（https://em

s.epa.gov.tw/）申請管制編號。 

2. 於環境用藥管理資訊系統（https://mdc.ep

a.gov.tw/MDC/）註冊帳號。 

1. 公司變更登記證 

2. 負責人身分證 

－ 
2. 登入系統

填報 

1. 於環境用藥管理資訊系統填報「許可執照」

資料，並將其相關申請文件掃描上傳。 

2. 於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填報「環境用

藥專業技術人員」資料，並將其相關文件掃

描上傳。 

1. 許可執照申請書 

2. 環境用藥專業技

術人員申請書 

3. 繳納審查

費、證照

費 

繳費方式： 

請攜帶許可執照申請書 1 式 2 份及繳費金額並

至本府環境保護局（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法治路

1號）1樓服務台繳費。 

許可執照申請書 

4. 收件受理

及內容審

查 

於環境用藥管理資訊系統及環境保護許可管理

資訊系統提送申請，且將許可執照申請書及其

相關文件 1 式 2 份列印並寄件至桃園市政府環

境保護局審查。 

許可執照申請書 

10日 

5. 通知補正

或退件 

補正 1 次仍未通過者、經通知限期補正而未補

正者或補正時間累計超過 60天者，得全案退件，

需重新繳納審查費並重新審查，但無需重新繳

納證照費。 

審查意見表 

6. 現場勘查 

於營業場所及貯存場所現場勘查，倘貯存場所

非為本市者，請配合當地環保單位時間進行現

場稽查。 

 7日 

7. 核發許可

證 

核發同意函、許可執照及專業技術人員設置核

定表。 
 7日 

https://ems.epa.gov.tw/
https://ems.epa.gov.tw/
https://mdc.epa.gov.tw/MDC/
https://mdc.epa.gov.tw/MDC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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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申請案件 

審查費、證照費 

規費類別 

申請類別 
審查規費 證照規費 備註 

新設 3,000 元 1,000 元  

變更 

1,500 元 1,000 元  

500 元 1,000 元 

適用條件：申請文件

內容僅變更事業名

稱、地址、負責人。 

免收費 1,000 元 

適用條件：申請文件

內容僅為地址整編

者。 

換發 1,500 元 1,000 元  

補發 1,500 元 1,000 元  

 


